
关于穆培庆反映“滴滴平台续期问题”信访事项答复意见
穆培庆：

您所反映“滴滴平台续期问题”的信访事项，我局领导十分重视，责成有关部门办理，现将有关情况回复如下：

关于网约车平台许可工作，依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交通运输部令2019年第46号）《关于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者申请线上服务能力认定工作流程的通知》（交办运〔2016〕143号）《天津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津政办发〔2016〕号）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一是线上服务能力需具备信息数据交互及处理能力，具备供交通、通信、公安、税务、网信等相关监管部门依法调取查询相关网络数据信息的条件；二是网络服务平台数据库接入监管平台，服务器数据当在本市同步备份；三是有符合规定的网络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保护技术措施；四是是否设立资金池及是否为用户开立支付账户等情况的说明；五是线下应当具备与其管理需要相适应的固定办公场所、培训教育场所、工程技术人员、企业管理人员及与其经营规模向适应的服务能力。 

下一步，市道路运输局将按照交通运输部的要求，督促在津经营的各网约车平台企业，要依法合规开展经营，加快合规化进程，不得为未取得营运资质的车辆和驾驶员派单运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将进一步加强监管，加大执法检查力度，严厉查处无证车辆和驾驶员运营等违法违规行为，促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稳定发展。
如不服本处理意见，可自收到本处理意见书之日起30日内向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书面提出复查申请，逾期不申请复查，本处理意见即为该信访事项的终结性意见。
天津市道路运输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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